
留學獎學金行政契約書 

甲方：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乙方：留學獎學金錄取者                               君 

（填寫時，務請詳閱契約內容）茲經甲、乙雙方協議， 

乙方擬前往           (國名)            (城市)                    (學校)留學， 

攻讀            (碩、博士)學位，學門研究領域為                 ，由甲方補助獎學金

新臺幣                 元整，經議定條件如下，並同意本契約所附之其他文件，及現在或

將來所修訂之留學獎學金規定，均屬本契約之內容： 

 

雙方履行權利義務期間：  

自乙方留學獎學金受領資格確認日起，至依行政契約書履行義務完成校內核銷為

止。 

 

出國以前：  

一、 乙方應自行辦理入出境許可、護照與留學國簽證等出國相關事宜。 

二、 乙方至遲應於出國當年度 9月 30 日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留學，逾期未出國

者視為放棄。但有特殊情形，經甲方許可者，不在此限。倘乙方因前項但書之事由未能

於出國當年度 9月 30 日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留學，應於上開日期 1 個月

前，檢附相關文件送甲方進行審核。 

三、 乙方應依甲方所訂日期參加甲方舉辦之「留學獎學金錄取生研習會」。但有特殊情形，

經甲方許可者，不在此限。 

四、 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任意變更國別、學門及研究領域者，喪失獎學金受領資格，乙方應

於甲方通知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支領之獎學金，逾期不履行者，依照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逕送強制執行。若有特殊情形，經甲方許可者，不在此限。 

 

留學期間： 
一、 乙方應於抵達留學目的地 14 日內，以電子書面方式通知甲方業務承辦人。 

二、 獎學金核發方式： 

獎學金將分二次請領，分別為總金額之一半，第一次為正式註冊入學後；第二次為國外

學校正式核發成績單後。 

第一次請領獎學金時，須檢附下列文件報請甲方審核（所有文件皆需加註「與正 本

相 符」並由申請人簽名 蓋章）： 

(一) 獎學金補助之當期(年)註冊證明/入學文件（含開課、註冊日期，並需經臺灣政府

駐外單位驗證核可）影本。 

(二) 各項學費收據影本。 

(三) 前往就讀學校所開具之在學證明書影本。 

(四) 護照基本資料頁及出入境章頁(臺灣出境/前往國入境)影本。 

(五) 留學國簽證（頁）文件影本。 

(六) 領款收據影本。 

第二次請領獎學金時，需檢附下列文件報請甲方審核（所有文件皆需加註「與正 本

相 符」並由申請人簽名 蓋章）： 

(一) 獎學金補助之當期(年)成績單影本。 

(二) 各項學費收據影本。 

(三) 前往就讀學校所開具之在學證明書影本(須為二週內開立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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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領款收據影本。 

未依規定辦理者，甲方得依此行政契約書拒絕核發獎學金補助。 

三、 乙方如有休學、退學、無法連絡或未取得學位者，即喪失獎學金受領資格，甲方得依本

契約通知其償還已支領之獎學金。 

四、 乙方如有違反本契約規定、溢領或應償還獎學金情形時，甲方得依本契約，通知其償還

已支領之獎學金。乙方應按甲方計算之受領獎學金總額，於甲方通知送達翌日起 90

日內 1次或經甲方同意後分次償還。逾期未償還者，依照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逕送強制

執行。 

五、 乙方責任： 

(一) 乙方應在就讀期間將遵守臺灣、甲方、前往國家及學校之一切法律規章，如有違

反，願自負全責。 

(二) 乙方應在受領補助後返回本校進行回饋，回饋項目包含：任教、兼課或演講等。 

六、 保證人責任： 

(一) 乙方應覓保證人至少 1 人作保。 

(二) 乙方違反本契約致發生應償還公費而逾期未償還情事時，保證人應負連帶償還獎學

金責任，並自甲方要求履行此項責任之通知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1次或經本部同意後分

次償還乙方所應償還之獎學金。保證人未履行全部清償責任者，依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逕送強制執行。 

七、 保證人資格： 

保證人須為能同時提供下列 2目相關證明之自然人： 

(一) 最近服務機關 1 年以上之在職證明（已退休者得以退休證明取代在職證明。） 

(二) 最近國內全年綜合所得（含薪資、利息、租賃、 執行業務及其他各類所得，不含

退休金）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之所得證明，或扣繳憑單或所得稅核定 書影本（請簽名 

蓋章加註「與正 本相 符」）。 

八、 為查核及落實保證人之保證責任，甲方得不定期函詢對保，保證人應詳實函覆相關資

料。逾期未函覆者，甲方得緩發乙方獎學金。 

九、 保證人及乙方如變更戶籍地址，應於變更日起 1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甲方，未依限通知

者，甲方得依本契約，通知其償還全額獎學金補助。 

十、 保證人在保證責任期間內，如須出國半年以上，保證人及乙方應辦理退換保手續。保

證人請求退保時，乙方應先覓妥新保證人，以書面函請甲方同意更換保證人，甲方同

意更換前，原保證人仍應負保證責任。甲方認為有換保之必要時，應通知乙方辦理換

保，換保手續未完成前，原保證人仍應負保證責任。 

十一、 乙方所提繳之資料及相關證明文件有虛偽不實或不合本留學獎學金申請資格，

經甲方查證屬實者，喪失獎學金受獎資格，其已支領之獎學金，應全額償還，經通知

限期償還，逾期不償還者依照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逕送強制執行。 

十二、 乙方在國外留學期間，有違反國家法令或嚴重損及國家 利益之言行，或觸犯刑案經

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經甲方查證屬實者，乙方即喪失獎學金受領

資格；乙方應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 90 日內，償還已支領之全額獎學金， 逾期不履行

者，依照行政程序法第 148 條逕送強制執行。 

十三、 本契約未規定之事項，依行政程序法、及相關法令辦理，甲方亦得提請獎學金委員

會決議後 通知乙方共同遵行。 

十四、 本契約 1 式 3 份，甲方、乙方及保證人各執 1 份。 

 


